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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度 计 划
 
为实施好湖口县2019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，进一步明确项目目标任务，结合本县实际，特制定本项目年度计划。
一、项目任务计划
（一）项目资金。项目补助由省级财政下拨2019年度300万元项目资金。
（二）资金概算。项目总资金300万元，完成粮油生产托管服务面积12.6万亩次，用于工厂化育供苗、水稻机插秧、油菜精量联合机播、油菜机开沟、专业化统防统治、水稻秸秆粉碎还田、油菜秸秆粉碎还田、农作物秸秆打捆回收、湿谷烘干等服务环节，资金概算为：
1.工厂化育供苗：计划服务面积约1万亩，每亩补助30元，需补助资金30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约为10%；
2.水稻机插秧：计划服务面积约1万亩，每亩补助20元，需补助资金20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约为6.7%； 
3.油菜精量联合机播：计划服务面积约0.8万亩，每亩补助30元，需补助资金24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约为8%；
4.油菜机开沟：计划服务面积约2万亩，每亩补助15元，需补助资金30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约为10%；
5.专业化统防统治：计划服务面积约10万亩次，每亩次补助3.5元，需补助资金35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约为11.7%； 
6.水稻秸秆粉碎还田：计划服务面积约2万亩，每亩补助15元，需补助资金30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约为10%；
7.油菜秸秆粉碎还田：计划服务面积约2万亩，每亩补助20元，需补助资金40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约为13.3%；
8.农作物秸秆打捆回收：计划服务面积约0.2万亩，每亩补助35元，需补助资金7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约为2.3%；
9.湿谷烘干：计划服务量4万吨，按湿谷每吨补助20元，需补助资金80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约为26.7%。
10.机动调整：4万元，占项目资金的比例为1.3%。
11.工作经费：工作经费5万元，由本级政府配套。
通过项目实施，实行水稻生产规模化的统一育秧、机插、机防、烘干，油菜机播、开沟、机收，秸秆还田利用等社会化服务，能使项目区农户增收节支400万元以上。
（三）资金使用要求：项目资金300万元全部作为补助资金，政府配套5万元作为工作经费，其中承接主体补助资金的60%原则上用于服务组织提升服务能力，用于大型高效植保、农机作业机械、农机维修和机库棚建设等资产类购置和建设；40%用于弥补服务组织其他支出，如材料、农资、燃料、宣传培训费用等支出。
二、项目时间计划
（一）项目作业计划
1.遴选服务组织。2019年3月底前完成服务组织遴选，按照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方式，遴选具备有机械条件、有服务能力、能为农民提供优质服务的服务组织，严格按照省实施方案有关遴选和确定服务组织的要求，确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，及时进行公示。
2.签订作业合同。2019年4月底前完成作业合同签订，承接主体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作业合同，提供服务的服务组织要与服务的村民和种植大户签订服务作业合同，明确服务地块、服务内容、作业量、作业时间等，并报县项目办存档备查。
3.提供作业服务。社会化服务组织按早、中稻时间节点，对照服务作业合同要求，按照不同服务环节，分时间分批次及时提供作业服务。
4.提交项目资料。社会化服务组织按服务环节，对照服务作业合同、作业登记表，按时间节点和服务环节向项目办分批次整理提交资料，提出项目验收申请。项目办将按时间节点和作业环节对照承接主体所提交资料，进行项目考核验收。
（二）项目验收计划
根据生产季节，每一服务环节结束后项目办应及时进行验收，核实服务作业量，考核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。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
1.2019年6月中旬前，对水稻育秧、机插、油菜机防（秸秆粉碎还田）服务面积进行核实、验收，材料归档。
2.2019年10月上旬前，对水稻机防、油菜机开沟（精量联合机播）服务面积进行核实、验收，材料归档。
3.2019年10月下旬前，对稻谷烘干数量、秸秆还田服务面积进行核实、验收，材料归档。
4.2019年12月底前兑付补助资金。县财政局对县项目办报送的验收考核结果和结算资料进行审核，确认无误后，通过服务组织的银行账号，及时下达补助资金用款计划，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给服务组织。
5.2019年12月中旬项目总结。项目办对项目实施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上报市农业和财政部门。
6.2019年12月下旬项目办整理项目资料，装订成册，做好检查验收、绩效评估等准备。

